
全省法官人均办案 112
件，同比上升34.9%

■■■■■ ■■■■■ ■■■■■

时 间 回 到 一 年
前。2015年1月，在中
央和省委的部署下，海
南作为第一批司法体
制改革试点地区，启动
对法院、检察院的司法
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
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
障、省以下人财物统一
管理4项改革。

一年来，海南司法
体制改革经历了怎样
的变革？交出了一份
怎样的成绩单？数据
是最直接的证明：在其
他试点省份无先例可
循的情况下，我省率先
在全国完成选任工作，
遴 选 出 了 全 省 首 批
1116名法官和796名
检察官；

再来看审判质效，
司法改革以来，全省法
院在法官减少28%的情
况下，收结案均衡明显
提高。2015年全省法
官人均办案112件，同
比上升34.9%，收案最多
的龙华法院人均办案更
是 达 到 了 414 件 。
2015年全省法院共受
理 各 类 案 件 123881
件，办结119248件，结
案率96.26%。

全省法院民商事案件一
审调撤率59.96%，同比上升
1.98%

海南司法体制各项改革内容循序铺开

法治海南脚步铿锵

推行司法责任制

积极推行主审法官、合议庭

办案责任制改革。明确主审法官

定位和角色，主审法官、承办人、

审判长“三合一”，出台《海南省法

院司法责任制职责清单（试行）》

细化了审判权运行过程中各个权

力主体的职责，做到权责统一；

建立院领导办案考核机制，

确定了院庭长的办案指标，规定

副院长年办案数应不少于上一年

度全院法官人均办案数的30%，审

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应不少于上一

年度全院法官人均办案数的50%，

庭长办案数应不少于本庭上一年

度法官人均办案数的70%，确保了

优质审判资源回归一线；

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构建，制定民事、刑事、行政

庭审规程，规范主审法官和合议

庭的庭审行为，资深法官带头开

示范庭，组织入额法官现场观摩，

强化“庭审练兵”，提升庭审质量

和效率；

……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严献文

突破藩篱：
通过选任让能者上庸者下

39%，注定是一个牵动全体司法人
员神经的数字。

按照中央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部
署，司法改革要建立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
度，实行员额制，其中法官检察官员额数
不超过本单位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

这意味着，原先在一线办案的部分人
员必然面临转岗。老法官开始担忧，办了
一辈子的案子，到老了是否会失去法官身
份；年轻人心里没底，实际办案经验与老
法官差距明显，自己能否成功进入员额。

人员制度改革，必然会触及现有的
利益藩篱。如何才能突破改革进程中
的障碍，真正建立起结构合理、分类科
学的人员管理制度？彼时，其他各试点
省份尚无先例可循，改革如何推进，成
为摆在海南三级法院面前的一道难题。

惟其艰难，更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
玉成。即便改革会带来阵痛，也要下决心
推进，为全国探路。最终，海南的答案是

“考试+考核”，即在统一考题、标准答案下，
对政治和业务素质进行考察，由第三方评
卷。除考试之外，还通过由业务庭自评、主
管院庭长评分、干警民主推荐、院党组集体
打分、任职年限等多项量化综合考核。其
中，综合得分考试占40%，考核占60%。

1月 17日上午，从各市县赶来的
1170名考生开始了一场特殊的闭卷考
试。考生是来自海南省法院系统的法官
和符合报名资格的人员，既有基层法官，
也有法庭庭长，还有行政部门的人员。

“考试+考核”的方式也注定将引起
海南司法生态的巨大改变：通过考试考
核，考生将被选为各级法院在新机制运
行下的法官人选；反之，他们只能转为
法官助理、司法辅助和司法行政人员。

“我们为什么选择法官选任作为突
破口？因为司法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
竞争让能者上庸者下，树立法官职业的
尊荣感。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是司法改
革的‘牛鼻子’，而法官选任则是‘牛鼻
子’中的‘牛鼻子’。”省高院院长董治良
告诉记者。“司法改革后，审判岗位需要
的是符合‘主审法官责任制’和‘合议庭

负责制’素质要求的法官。因此，要在同
一平台上通过考试加考核，优中选优。”

目前，经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
会审核投票通过，全省三级人大任命入
额法官1116人。与此同时，400多名
法官被分流到司法辅助人员、行政后勤
保障等岗位。

“海南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已经
实现，法官检察官比例控制在政法专项
编制的39%以下，为五年过渡期预留了
充足员额，海南的司改已经渡过激流险
滩。”董治良表示。

多措并举：
司法责任制全面推行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的核心。那么，在无样板可循、无
经验可借鉴的司改试点中，海南该如何
完善司法责任制呢？

时间回到2015年初，考虑到海南省
管县市的省情和审判业务的连续性特点，
为尽量减少试点带来的人员思想波动对审
判工作的影响，确保年度审判执行工作任
务的完成，海南高院决定不另行省内试点，
在全省法院一步到位、全面推开试点工作。

从3月1日起，我省法院开始全面
推行“谁审理谁裁判，谁裁判谁负责”的
司法责任制——

积极推行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
制改革；建立院领导办案考核机制，确定
了院庭长的办案指标；围绕以“审判为中
心”的诉讼制度构建，制定民事、刑事、行
政庭审规程，规范主审法官和合议庭的庭
审行为；结合信访司法化改革，推行《诚信
诉讼提示书》及《诚信诉讼保证书》，防止
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和滥用诉权行为，禁
止假证、伪证、匿证和利用媒体甚至诬告
陷害干扰审判的不法行为……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
显强化了办案人员责任心。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庭副庭长吴忠也表示，
司法改革前，法官也有责任，但大家分摊；
司法改革后，法官责任明确具体到人，因
此签发裁判文书前要仔细看五遍，还要请
其他法官看两遍，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经过一年的运行，目前，我省法官办
案责任明显增强，办案时间缩短，办案质

量有所提高。据统计，改革以来，在法官
员额减少28%，收案增加17%的情况下，
全省法院干警齐心协力、努力奋斗，各项
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按入额法官计算，
全省人均办案112件。

审判权独立行使决不等于放任不
管。从落实审判责任出发，海南法院针对
年轻法官入额多的实际，建立了院庭长对
裁判文书在主审法官签发后用印前的案
件质量建议把关制度；成立法官会议，集
众人之力为主审法官和合议庭在法律适
用上提供智力支持；通过开展案件评查、
组织庭审观摩点评、裁判文书质量评查通
报等制度，对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整改……

同时，省高院还编印了《海南法院
类案参考》，并发放到每位法官、审判辅
助人员的手中，督促严格执行类案参考
制度，统一司法裁判尺度。“里面的318
个案例基本涵盖了海南法院近些年审
判实践中常见的、多发的、具有代表性
的案件，对于指导海南法院各级法官，
尤其是近年招录的年轻法官汲取审判
经验，提高司法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省
高院副院长张家慧说。

先行先试：
破解改革关键难题

记者了解到，结合司法责任制运行
中遇到的问题，海南法院还积极探索，
配套改革，先后开展了试行调解专员聘
任制度、设立专职调解法官、实行书记
员、速录员职责分离、试用民事案件新
庭审布局、法官助理责任制试点等多项
改革，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司法责任制。

近年来，海南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加
快，反映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就是
各类民商事案件呈现增长趋势。然而，
受司法改革员额制的限制，由于法官数
量减少，许多案子办理的周期因此延
长，矛盾纠纷越拖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海南法院唯有大胆
尝试，寻找破解之法。在实践中，陵水
法院率先从法庭辖区各乡镇村委会、人
民调解委员会中聘任了10名调解专
员，进驻法庭并参与审理调解案件。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桃源村51
岁的龙田强当了4年村民小组组长，还

是陵水县椰林司法所的调解员，调解村
民矛盾有着丰富经验，是10名调解专
员之一。

去年7月，陵水县椰林镇桃源村年
过八旬的林开珍老人因为赡养问题和
儿子闹不和。经过龙田强规劝疏导和
说服教育，老人最终和儿子达成和解，
签下调解协议，儿子还写下承诺书，保
证今后好好照顾老人。

同时，为落实诉调对接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推进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工
作，合理分流案件，缓解审判压力，在试点
调解专员聘任制度的同时，海南法院打破
传统的调解模式，试点设立专职调解法官
制度，全程介入案件的调解工作。据统
计，2015年全省法院民商事案件一审调
撤率59.96%，同比上升1.98个百分点。

为了化解案人矛盾，海南法院还试
点法官助理改革，明确法官助理的合议
庭角色、职责，探索法官助理庭审时可
与法官同排坐于“审判台”之上，增强法
官助理的职业尊荣感和责任感；

试行书记员、速录员职责分离改革试
点。通过政府雇员制聘用速录员，让书记
员集中于审判事务性工作，让法官精力集
中于审判工作，进一步提升审判质效……

一系列改革，蹄疾步稳，深入推进，
成效显著。记者从省高院获悉，去年全
省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23881件，办结
119248件，结案率96.26%，其中，高院
本级受理各类案件6641件，办结6378
件，结案率96.04%。

总体来看，过去的一年里，海南司
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向着完善司法人
员分类管理、落实司法责任的目标迈出
了坚实、关键的第一步。

2016年是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关键之年。“全省法院将立足执法办案第
一要务，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已
完成44项‘司改’任务的基础上，及时总
结经验，通过改革切实解决影响司法公
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
题，形成可复制的规范模式。”董治良表
示。“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改革成果充分
体现在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获得感、司法
公信力和审判质量及效率的提升上来。”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2015年4月，全省司法体制改革首批检察官员额选任笔试举行。
通讯员 吴勇海 摄

海南检察一分院举行检察开放日活动。图为参观人员在检察院工作人员带领
下参观办案工作区里的讯问室。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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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省法院办案情况

受理案件
123881件

办结案件
119248件

结案率96.26%

其中，高院本级受理各
类案件6641件，办结6378
件，结案率9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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